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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陪葬物普遍存在于各种丧葬文化 之 中，体 现 出 不 同 的 死 亡 观 念。中 国 远 古 时 代 的

陪葬物“刍灵”、唐代及其之前的陪葬物“明器”体现 出 偏 理 性 的 本 土 自 然 死 亡 观，宋 代 及 其 以 后

流行的“冥器”则反映出偏巫术、宗教色彩的 灵 魂 不 灭 死 亡 观。对 这 一 变 迁 轨 迹 的 梳 理，不 仅 有

利于我们重新反思“巫术———宗教———科学”的渐进式研究模式，而且也有助于建立更加科学的

生死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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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死？死后又如何？对于这类问题，人类可以从三个角度，即巫术的、宗教的和科 学 的，来

回答。

巫术的角度，相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死之后其灵魂会继续存在并影响人们的生活。这种观

念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Ｅｄｗａｒｄ　Ｂ．Ｔｙｌｏｒ，１８３２－１９１７），泰勒相

信远古时代的野蛮人，愚昧、落后的同时又充满着好奇心，试图解释任何他们不理解的事情，包括

生老病死、山川日月、风雨雷电等等。对于生死，野蛮人不可能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因此，无法正确

地解释和接受人类死亡这一现实。但古人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在当时朴素的思维方式下合理地

想象和解释着人类的生与死。在他们看来，生死的边界比较模糊，因为有的人死后会继续出现在

人们的梦境、幻觉之中，因此使得古人幻想人类在肉体之外还有灵魂的存在，灵魂与肉体可以合二

为一，也可以彼此分离，而当灵魂和肉体分离时，也就是肉体死亡的时刻，但灵魂却会以另一种方

式继续存在。① 在许多学者看来，这其中包含着朴素的死后世界观念，既然灵魂会在肉体死后继续

存在，那么灵魂一定有一片生存之地。这种观念的出现直接导致人类丧葬礼仪的出现，古人似乎

幻想通过丧葬礼仪为灵魂的归属提供必要的条件。从１９世纪中后期开始，这种带有进化色彩的观

念风靡世界，学者们普遍认为，灵魂不灭观是所有文化都曾经拥有过的一种观念，当然中国古代文

化也不例外。

宗教的角度，认为人类在经历了“巫术时期”或者说“野蛮时期”后，朴素的“灵魂不灭观”升华

为系统化、秩序化的“神圣”观。“众神”开始出现，并为人们提供一个死后的归属。基督教、佛教等

宗教形式就为人们描绘出了天堂和西方极乐世界的美景以对抗世俗社会的死亡。宗教提供了一

套完整的价值体系使得人们能够在一个条理化的整体中去理解生和死。从世俗的意义上讲，宗教

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准则，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将来能“步入”一个“不死”的理想

世界。“此岸”、“彼岸”观念的形成，从心理上、思维上，淡化了人们对“死亡”的畏惧，也从“根本”上

否定了死亡。相对于“巫术时期”繁琐、复杂，神秘而又充满禁忌的丧葬礼仪而言，宗教时期的丧葬

礼仪似乎更注重于精神上的引领，仪式本身则相对简朴。



科学的角度，似乎不用再过多解释，因为到了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死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早已不再是困扰人 们 的 难 题 了。人 们 已 经 坦 然 地 接 受 了“死 亡”这 一 事 实，因 此，无 论 是“灵 魂 不

灭”，还是“此岸、彼岸”观都不应该再成为人们认知死亡的障碍，丧葬礼仪似乎也应该失去了存在

的必要性，因为丧葬礼仪，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带有许多“巫术”和“宗教”的色彩。从科学的角度认

知死亡，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人类的一种理想，一种终极目标，而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生

死观可以说是完全科学的。

从１９世纪中后期一直到２０世纪初，很多学者认为从巫术，到宗教，到科学是一个渐进的发展

过程，或者说三者是一种进化的关系。“巫术”主导着上古、原始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与愚昧和

无知相关。近代出现的宗教势必要取代古代巫术，而科学最终也必将“消灭”巫术和宗教。受此观

点的影响，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很多学者在探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阶段人们的死亡观和丧葬礼

仪时，常常先入为主地 将 其 放 置 在 人 类 文 化 的 不 同 发 展 阶 段，为 其 打 上“巫 术”，或 者“宗 教”的

色彩。

例如，如果考古发现古代墓葬中有大量“殉人”，从上述观念出发，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典型的奴

隶社会式的葬俗，即奴隶主屠杀奴隶为其主人殉葬。人殉的习俗似乎又显而易见地证明了古人的

“灵魂不灭”观念，即奴隶主希望在死后的世界里依然有人陪伴和服侍。如果墓葬中出现了“俑”，

我们便认为这是“人殉”制度进一步发展“演变”的产物，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从屠杀奴隶，用“活人”

殉葬，再到用“俑人”陪葬，显然体现了一种社会进步。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固 守 这 种 传 统 的 研 究 思 路，而 事 实 上，这 却 是 一 种 存 在 着 诸 多 问 题 的 思

路。首先，巫术是否就是“愚昧、无知”的结果，是否只存在于远古时代，近现代巫术是否只是远古

巫术的“残余”，巫术是否一定会被宗教和科学所取代，这一切，现在看来显然都是站不住的。因为

即使是在当代，巫术思想依然普遍，例如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某些色彩、数字、动植物如

红色、喜鹊、桃木、葫芦、莲花等事物的偏爱便带有明显的趋吉避凶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便是建立在

巫术思想的基础之上。巫术，与后来的宗教和科学，是人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三种不同方法，

古代亦有宗教和科学，当代也有巫术和宗教。因为，无论是遥远的古代，还是眼前的当代，科学都

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只要还有“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巫术和宗教就有自己存在的

价值和空间。对此，英国人类学家 马 林 诺 夫 斯 基（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１８８４－１９４２）曾 经 说 过，
“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们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

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腐朽，它不能抵抗死亡，也不能有效地增加人和环境

之间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和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

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①

其次，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能被简单地概念化。以“奴隶社会”为例，实际上，早期人类社会

都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个阶段的说法只是现代学者的一种毫无科学依据的“推测”，而促使人们做

出这种“推测”的重要材料包括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记录中的本民族文化，异文化，少数民族风俗

习惯等等。人们以现存的价值观念为标准，从这些资料中梳理出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陌生的、不

可解释、不可理喻的习惯和制度，如人殉、巫术等，然后将它们定性为早期的，古代社会的制度和习

俗，或者说古代奴隶社会的残余，据此我们书写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并将其概念化，命名

为“奴隶社会”。然后 又 用 自 己 总 结 出 来 的 这 一 套 概 念 去 验 证 这 些 考 古 资 料，自 己 反 过 来 证 明 自

己，结论当然成立，但因为逻辑关系的错误而导致结论的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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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８页。



人　殉

一般以为，“人殉”制度是早期奴隶社会的产物。１９５９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乱

葬坑，其中有多人的尸骨，尽管没有发现墓坑，也没有发现随葬品，只是因为一些尸骨状态奇特，如

“整身躯作跪伏状，头向西，面向下，葬式特殊，很可能是活埋的奴隶”①，还有一些尸骨似乎是被捆

绑以后埋葬的，因此，有些学者便认为这是奴隶社会人殉制度在夏代已完全确立的证据。② 西周时

期，“人殉”制度开始衰落，其后随葬“俑”开始大量出现。一些学者认为，陪葬“俑”的出现是社会进

步的产物，因为它取代的是被殉葬的奴隶，或是“从死从葬”的妻妾、近臣和侍臣。③ 因此，先有“人

殉”制度，后出现随葬“俑”被视为一种必然。

那么，究竟是先有“人殉”的习俗，然后才有“刍灵”（束茅，或束草为人形）、“俑人”陪葬的习俗

呢？还是先有殉葬的“刍灵”和“俑人”，然后才有“人殉”的习俗呢？习俗的发展也许应该是反过来

的，即先有“刍灵”、“俑人”，然后才出现了“人殉”。

孔子云：“塗车、刍灵自 古 有 之，明 器 之 道 也。”④郑 注 曰：“刍 灵，束 茅 为 人、马，谓 之 灵 者，神 之

类。”⑤而“塗车”，据汉刘熙《释名》：塗 车，“以 泥 塗 为 车 也”。清 孙 希 旦《礼 记 集 解》认 为：“塗 车、刍

灵，皆送葬之物也。塗车即遣车，以采色塗饰之，以象金玉。刍灵，束草为遣车上御右之属，及为驾

车之马。”⑥这就是说，选择用泥塑的车、马和“刍灵”，即草扎的人形，来为死者送葬是古代已有的习

俗。古代的刍灵、塗车都属于明器，按孔子的说法，“其曰明器，神明之也”⑦。郑注“神明死者，异于

生人”⑧，也就是说，以神明之道对待死者，即不能像对待活着的人一样对待死者，具体表现为随葬

品不能用活人使用过，或活人能用的东西用来陪葬死者。

由此我们知道，古人在葬礼上之所以使用刍灵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略似人形”，而且无论

如何，刍灵都不会出现“形似活人”的结果。但是，后来的人们开始使用木俑，即木刻的俑人替代刍

灵作为明器。孔子说：“为 刍 灵 者 善，谓 为 俑 者 不 仁。”⑨郑 注 曰：“俑，偶 人 也，有 面 目 机 发，似 于 生

人。”瑏瑠汉王充《论衡》中也曾经谈到：

孔子又谓，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则偶人，象类生人，故鲁用偶人葬，孔子叹。睹用人

殉之兆也，故叹以痛之。瑏瑡

孔子反对用偶人殉葬的做法，认为用偶人殉葬“不殆于用人乎哉”瑏瑢，“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

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瑏瑣。这即是说用“刍灵”来为死者送葬，

是一种理性和仁慈的行为，如果用“木俑”送葬，因为木刻的人俑太像真人了，非常接近于“人殉”，

所以是不人道的。瑏瑤 不仅如此，随着木刻俑人，陶制俑人的越来越普遍，孔子进而担心真的会出现

“人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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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明器制作工艺的进步以及佛教思想的传入，汉代以后，陶俑成为“明器”的一个主要类型。



束草为人形，以为死者之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类也。中古为木偶人，

谓之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①

中国古代对于人殉的记载较早见于《史记》，根据《史记·秦本纪》：“二十年，（秦）武公卒，葬雍

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②后来秦穆公死，据说为秦穆公殉葬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秦武

公，有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其中包括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左传·文公》也记载说，“秦伯任好卒，以

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③。《诗经·秦风·黄

鸟》也因此一直被认为是秦国人悼挽三良的诗：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④

历代许多学者也因此将这首诗当作中国古代有人殉制度的重要材料。但是，根据《史记·秦

本纪正义》引应劭的说法，“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

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⑤由此可见，三良的“从死”还算不上是“人殉”，只能

说是一种义举。而且，无论是《诗经》、《左传》，还是《史记》中对于与秦武公、秦穆公相关的殉葬的

描述和记载，更接近于传说故事，而非人殉制度。

实际上，殉葬在先秦之时的确不合礼仪，例如，《礼记·檀弓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陈子车死于卫，其 妻 与 其 家 大 夫 谋 以 殉 葬，定 而 后 陈 子 亢 至。以 告 曰：“夫 子 疾，莫 养 于

下，请以殉葬。”子 亢 曰：“以 殉 葬，非 礼 也。虽 然，则 彼 疾 当 养 者，孰 若 妻 与 宰？得 已，则 吾 欲

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⑥

由此可知殉葬在古代不合法，更不合礼仪。实际上，先秦时期的各种关于殉葬的记载更多的

是“殉情”，而且也并不被古人所接受。《孔丛子》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从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諌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贤人也，不

用于鲁，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随，今死而内人从死者二人焉，若此，于长者薄，于妇人厚

也。”既而夫子闻之，曰：“季氏之妇尚贤哉。”子路愀然对曰：“夫子亦好人之誉已乎？夫子死而

不哭，是不慈也，何善尔？”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随贤，所以为尚贤者，吾何有焉？其亦 善 此 而

已矣。”⑦

古代是否有人殉的习俗和制度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近代学者郑德坤和沈维均也

认为“好像上古 无 以 人 殉 葬 之 习。由 刍 灵 而 俑 而 实 人，是 以 孔 子 恶 其 不 仁。史 前 殉 人 之 举 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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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元）陈澔：《陈氏礼记集说》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８３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５４６—５４７页。
（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４页。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十一，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７８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上，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５１－５２页。



考”①。

由此看来，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史前曾有“人殉”的习俗，也没有证据证明“俑”源于“人

殉”。② 我们似乎是想当然地将残酷的“人殉”习俗强加给了古人。

明　器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个巫术意义上的“灵魂不灭”观，也没有明确的“死后世界”观③，我们可以

说，中国古代本土生死观客观而又理性。

中国古人是如何理解“死”呢，据《吕 氏 春 秋·节 丧》言：“凡 生 于 天 地 之 间，其 必 有 死，所 不 免

也。”④汉高诱注曰：“《庄子》曰：‘生，寄也；死，归也’，故曰所不免。”这就是说，人生于天地之间，死

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死又如何呢，按汉许慎《说文解字》：“死，澌也，人所离也。”⑤《礼记·曲礼》

有“庶人曰死”，郑注曰：“死之言澌也，精神澌尽也。”⑥汉班固《白虎通·崩薨》云：“庶人曰死。魂魄

去亡，死之为言澌，精气穷也。”⑦《释名·释丧制》言：“人始气绝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⑧人死的

表现是“气绝”。可见古人对于死亡的理解并没有掺杂超自然的信仰成分，相对客观、理性。

那么，死后又会怎样呢？《太平御览》卷八八三引《韩诗外传》道：

人死曰 鬼，鬼 者 归 也，精 气 归 于 天，肉 归 于 土，血 归 于 水，脉 归 于 泽，声 归 于 雷，动 作 归 于

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山，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

这条史料让我们想到了古老的盘古神话，据宋张君房的《云笈七签》记载：

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 极 五 岳，血 液 为

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

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⑨

在古人的观念里，宇宙和世界万物均源于人的肉体变化，那么人死之后，也会回归自然，与自

然融为一体。从这种人与自然互为轮回，互为影响的死亡观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巫术”和“宗教”的

色彩。

既然人类死后要回归自然，那么葬礼的出现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观念呢？根据《礼记·檀弓》的

记载：

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蔞、翣，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

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 使 人 勿

倍也。瑏瑠

古人认为，人死之后，其尸体会招人厌恶。而且，人一死，也就丧失了任何能力，因而会遭人背

弃。在丧葬仪式中，人们为死者准备绞带和衾被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掩尸体，使之不遭人厌恶。葬

００１ 民俗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见郑德坤和沈维钧的《中国明器》，初版于１９３３年，１９９２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第５页。

法国学者衡子（Ｃ．Ｈｅｎｔｚｅ）早在１９２８就提出了“刍灵”的存在应先于人殉习俗的观点。参看：Ｃ．Ｈｅｎｔｚ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ｍｂ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２８．另请参见郑德坤和沈维钧的《中国明器》，初版于１９３３年，

１９９２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第７页。

清代学者顾炎武认为，在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没有一个清晰的 来 世 观 念，现 代 学 者 胡 适 也 认 为 天 堂 和 地 狱 的 概 念 是 由

佛教传入的。可参见余英时：《东汉生死观》，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０页。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６６页。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六，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５５页。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下，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５３４页。
（汉）刘熙：《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８１页。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五十六，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１５页。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７２页。



礼包含各种各样的仪式，也是为了使人不背弃死者。人们为死者供奉大量的食物，但是从来也没

有人看见过有鬼神享用过这些食物。即使如此，人们还是要为死者献食，其原因就是为了不背弃

死者。由此看来，为死者举行葬礼，并非出于巫术的，或者宗教的意义，而是出于人伦道德的考虑。

关于这一点，汉刘向《说苑》中有着较为明确的记载：

子贡问孔子：“死人 有 知 无 知 也？”孔 子 曰：“吾 欲 言 死 者 有 知 也，恐 孝 子 顺 孙 妨 生 以 送 死

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①

孔子不想说死者“无知”，因为担心不孝顺的子孙会弃葬自己的父母，非常不近人情；也不想说

死者“有知”，担心孝子贤孙们会像侍奉生者一样对待死者，那就太没有理性了，因此才说，人不免

一死，等到自己死的那一天，就什么都知道了。

中国古代葬礼中的陪葬物品被称为“明器”。根据《礼记》的记载，孔子认为：

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 竹 不 成 用，瓦 不

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②

这里所谓的“明器”实际上就是一些形似常人使用的东西，但常人又不能真正使用的那一类物

品，例如，陪葬的竹器没有滕缘而不成其用；泥盆也没有烧制过，没有光泽，不能用来盛汤水；木器

也没有好好雕斲，因而没有纹饰，琴瑟虽张了弦，却没有调平，不能弹奏；笙竽虽亦具备，但是因为

没有调和，所以不能鼓吹。虽然钟磬齐备，却因为没有木架，也不能用来演奏。

此外，“明器”大部分 是 陶 制 的。近 代 考 古 发 现 的 仰 韶 遗 址 中，就 有 大 量 的 陶 制 陪 葬 品，如 陶

瓮、陶鬲等。牧城驿甎墓出土的汉代“明 器”包 括“家 屋 模 型”“瓦 鼎”“瓦 灶”“瓦 甑”“瓦 井 及 水 缸”
“瓦豆”等器物。汉代的明器一般都是成套的，除了大量的人俑，如歌舞俑、侍者俑、兵丁俑以外，常

常还包括仓、风车、碓房、圈厕，陶猪舍、院落、楼阁、田地、池塘以及家禽、家畜俑等等。陶制明器的

特点，一是因为烧制时温度较低的缘故，明器多为“软陶”，易破损，实用性极差。二是明器多为“彩

绘陶器”。所谓的“彩绘陶器”就是在烧好的陶器上画上各种图案。这类装饰手段与其他手段的根

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烧成之后再在器物上着彩绘制，花样繁多，但易于剥落，这类烧成后再彩绘

的器物是用于殉葬的明器而非实用器。山西襄汾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内已发现朱绘陶器，河南龙

山文化晚期的磨光黑陶也有朱绘纹饰，相当于夏商之际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黑陶，也发

现有彩绘云纹、兽面纹陶器。③ 这样的陶器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能用的，没有实用的价值，这也

就证明了孔子“瓦不成味”的说法。

从明器的定义来看，陪葬物的出现和应用不带有信仰的成分，而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是为了帮

助人们理解和接受死亡。死亡代表着一种结束，但是，如何对待这种结束？按照孔子的观点，如果

把死者看成是已经死去了的、毫无知觉的人，因而也就不需要理会的话，就太缺乏爱心了，不能这

样做。相反，如果认定死者仍有活人的知觉，一定要像对待活人那样对待死者，又太缺乏理智了，

也不能这样做。因此，选择为死者陪葬的器物，必须既能寄托人们对死者的情感，又能表现出人们

在面对死亡时的清醒 和 理 智。这 就 是 说，在 丧 葬 仪 式 中，陪 葬 的 物 品 必 须 具 有 既 不 致 生，又 不 致

死，既不能让人感觉到死者是有知的，也不能让人感觉到死者是无知的物品。因此，就出现了我们

看到的“明器”，这种形似常人使用的东西，但常人又不能真正使用的那一类物品。从思维的角度

看，“明器”这一概念，实际上具有双重的功能，既联系了生者与死者，模糊了“生”与“死”的对立；又

有着“区别”生与死，明确“生”与“死”的 界 限 的 作 用，准 确 地 表 达 出 了 人 们 对 死 亡 的 理 解 和 认 识。

由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人本土死亡观科学而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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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汉）刘向：《说苑》卷一八，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７４－４７５页。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６页。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０页。



冥　器

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死亡观出现了明显的巫术和宗教色彩。①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明器”之后，

中国又出现了“冥器”，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冥器一词，最早见于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的记载：

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以纸为之，谓之冥器。钱曰冥财，冥之为言，本于汉武纪，用冥羊

马，不若用明字为近古。②

根据赵彦卫的说法，冥 器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征 就 是“以 纸 为 之”，照 此，纸 钱 也 应 该 就 是 冥 器 的 一

种。这样说来，冥器的出现则在隋唐时期，例如，唐代封演在他的《封氏闻见记》中曾经谈到纸钱：

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

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

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

之物，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今纸钱则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③

唐李匡乂在其《资暇集》卷中也曾经提到当时一些地区有在死者忌日“焚纸钱”的习俗，“或闻

近代有其日焚纸钱，既非典礼所载，余未之信”④。尽管李匡乂不信，因为古代没有任何相关记载，

因而应该是不符合礼制的，但是“纸钱”的出现则是冥器开始出现并流行的重要标志。

古代的纸钱，又称寓钱、楮镪。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引唐代唐临《冥报录》说，“寓钱，自唐以来

始用之，谓之寓钱，言其寄钱形象于纸也”。这就是说，“寓钱”一词指的就是将纸剪成钱的形状，以

替代传统祭祀仪式中的真钱。楮镪，宋高承《事物纪原》说：“寓钱，今楮镪也。”焚纸钱源于汉代的

“瘗钱”习俗，即在死者的坟墓中放置铜钱。但是唐初时，瘗钱之风泛滥失控，导致世间为钱财盗墓

曝尸的事情常有发生。

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以其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故也。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

浸成风俗，既竭家 产，多 至 凋 弊。然 则 魂 魄 归 天，明 精 诚 之 已 远。卜 宅 于 地，盖 思 慕 之 所 存。

古者不封，未为 非 达。且 墓 为 真 宅，自 便 有 房，今 乃 别 造 田 园，名 为 下 帐，又 冥 器 等 物，皆 竞

骄侈。⑤

因此，许多人开始提倡俭葬，并提议制定条文，禁止陪葬金银器。在这种背景下，唐代王玙改

用民间“焚纸钱”的习俗以替代瘗钱，并将其应用于帝王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中。对此，宋王观

国在其《学林》中有详细的记录：

《史记·张汤传》曰：“会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如淳注曰：“瘗埋钱于园陵以送葬。”《唐书

·王玙传》曰：“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事，至是玙乃用之。”观国按：《王

玙传》曰：“玙少为礼家学，明星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靡神不祈。玙上言

请筑坛东郊，祀青帝，天子人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为祠祭使。玙专以祠解中帝 意，有 所

祈祷，大抵类巫觋。”至是，乃以里俗纸寓钱用之。是国家凡有祠祭，皆用纸寓钱也。玙少为礼

家学，当推先王典礼之不紊于经者，以告于上，而乃专托鬼神，以谄人主。肃宗立，玙又以祠禳

见宠，俄拜平章事，又为淮南节度使。故史臣曰：“玙望轻，无他才，不为士议许可，既 骤 得 政，

中外怅骇。”又曰：“始玙托鬼神，致位将相，当时以左道进者，纷纷出焉。”然则上有好 者，下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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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中国传统生死观中还有一种带有道教色彩的死亡观，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８３页。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４页。
（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中，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３页。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７４页。



有甚，可不慎哉！玙既以 纸 寓 钱 用 于 祠 祭，世 俗 常 情，多 信 鬼 神，于 是 公 私 沿 袭 用 之，信 弥 笃

矣。《五代史》，晋天福八年，寒食望祭，焚御衣纸钱，史讥其不经也。上之化下，速于 影 响，导

之失宜，久则难革。人君一举错，其可轻耶？①

尽管王观国不赞成王玙的这种做法，但是事实是此后的冥器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取代了汉代

及其以前的明器。宋代时冥器的说法已经非常普遍。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详细描述了当时

中元节市场售卖冥器的场面。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

架子盘游出卖，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

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

上焚之。②

此后，这种习俗一直延 续 下 来，清 代 时 依 然 盛 行，根 据 清 代《黑 龙 江 志 稿》的 记 载，“汉 人 祀 祖

先，新丧者百日祭，周年祭，二、三周年亦祭。富贵之家备猪羊豕，预陈俎豆酒醴，或备纸人、车马、

金银斗、金银库等物，届期亲友咸集，将祭品分别数案。二人舁一鼓乐前导，亲友家人后随至墓，排

列整齐，焚烧冥器，奠酒焚帛，行三叩礼而返”③。实际上，这种习俗在当代依然存在。冥器的种类

繁多，包括各种日常生活用品，交通工具、金银财宝、房屋建筑、侍女仆人等。一直到现在，冥器在

丧葬礼仪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明器”变为“冥器”，到底始于何时，原因又是什么呢？由

于较少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定论。不过，我们大致可以说，“冥器”的出现，一

是因为纸的出现，因为相对而言，纸更加方便、实用，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另一个原因是丧葬观

念的转变。汉代以后，随着佛教思想的传播和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不再是纯理性的

了。宗教信仰开始影响并进入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冥界”和“轮回”等观念的出现，对丧葬习俗的

改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冥器”与“明器”不是同一个概念。首先，“冥器”和“明器”材料不同，一是纸，一是泥土或其他

材料。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明器多为“陶器”，而且是特殊制作的陶器，是用于表达某种概念或态度

的“媒介物”，一种具有表意作用的“符号”。而“冥器”一般都用纸，纸糊的人、马、金银财宝、牛车、

马车、童男童女、摇钱树、聚宝盆，甚至包括房子、电视、轿车等。

其次是冥器和明器 的 处 理 方 式 也 不 一 样，“明 器”是 与 死 者 随 葬 的，而“冥 器”是 用 来 焚 烧 的。

民间认为，“烧”与“捎”谐音，烧给死者，为了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轮回以后使用。

更重要的是“明器”与“冥器”两个概念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明器”是古代思维的结果，而“冥器”

则是一个涉及宗教信仰的词汇，是想象的结果。例如，明器不带有“阴间”“来世”等色彩，而“冥器”却

具有明显的“轮回转世”的含义。“冥器”和“明器”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死观。

中国传统生死观并非一成不变，早期更偏理性，后期则杂糅了巫术和宗教的成分。这不仅质

疑了“巫术———宗教———科学渐进说”，而且也促使我们对一贯的程式化的研究模式进行反省。我

们在进行文化生死观的研究中，有时往往会过分依赖于某种理论和学说，套用某些概念和观点，从

而忽视了文化的个性。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多优秀之处，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发现。充分发掘中国

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自己，也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加科学的生死观和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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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观国：《学林》卷五，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７９４－７９５页。
（清）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六，１９３３年版。


